
证券代码：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25-072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间接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256,633,54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14%。三安集团本次办理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

质押后，其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28,200,000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49.95%。

●厦门三安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安电子”）及其控股股东三安集团合计

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1,470,456,88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9.47%。本次部分股

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后，两家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802,650,000股，质押股份约占两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54.59%。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本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收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三安集团的通知，其将质押给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阳市分行的21,000,000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三安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股） 21,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1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2

解质时间 2025 年 11 月 24 日

持股数量（股） 256,633,542

持股比例（%） 5.1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07,20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1.7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5



2.三安集团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已办理再质押，有关情况见下文。未来如有变动，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本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收到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三安集团的通知，其将所持有本

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押手续，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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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1,000,000 8.18 0.42

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

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三安集团及三安电子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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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集团 256,633,542 5.14107,200,000128,200,000 49.95 2.57 0 0 0 0

三安电子1,213,823,34124.33674,450,000674,450,000 55.5613.52 0 0 0 0

合计 1,470,456,88329.47781,650,000802,650,000 54.5916.09 0 0 0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略有差异。

三、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三安集团和三安电子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45,950,000股，占两

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为16.7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93%，对应的融资余额

为210,000.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482,450,000股，占两家所持

有本公司股份的比例为32.8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9.67%，对应的融资余额为



383,600.00万元。三安集团和三安电子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还款资金来源

主要为生产经营收入、投资收益、自有及自筹资金等。

2、三安集团及三安电子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

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生产经

营包括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4、本次质押事项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7 日


